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
未财函〔2021〕22号
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转发《关于贯彻执行陕西省〈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年版）〉的补充通知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级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各直属企事业单位、汉长安城特区党政办：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函〔2020〕98号）文件要求。现将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贯彻执行陕西省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的补充通知（市财函〔2020〕287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
1、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贯彻执行陕西省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的补充通知；
2、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的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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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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